
 

 

证券代码：300034             证券简称：钢研高纳              公告编号：2024-042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导致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钢研”）。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的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作出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实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本次发

行方案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提示说明如下：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中国钢研，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000.00 万元。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

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为 12.95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1,621,621 股（含本数）。若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12.83 元/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21,823,850 股（含本

数）。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775,137,713 股。中国钢研持有公司 312,962,795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0.38%，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持有中国钢研 100%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结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及相关安排，本次发行后，按照发行价格 

12.95 元/股计算，公司总股本为 796,759,334 股，中国钢研持有公司 334,584,416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41.99%。若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按调整后的

发行价格 12.83 元/股计算，公司总股本为 796,961,563 股，中国钢研持有公司

334,786,645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42.01%。因此，本次发行后，中国钢研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中国钢研 100%股份，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国钢研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少明 

注册资本 19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0 年 03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03 月 2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400001889L 

经营范围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

表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承包、工程

监理和设备成套；冶金与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

子元器件、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环保、能源及资源

综合利用技术、材料、设备的研制、销售、工程承包；冶金分

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及

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投融资业务及资

产管理；稀土及稀有金属矿、稀土及稀有金属深加工产品、稀

土及稀有金属新材料、稀土及稀有金属科技应用产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餐饮服务。（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钢研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的国

有独资企业，其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主要业务情况 

中国钢研前身为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成立于 1952 年，经国务院批准，

于 2000 年 3 月转制设立为钢铁研究总院。 

2006 年 12 月，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原钢铁研究总院更名为“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公司”，同时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并入中国钢研成为其全资子企业。2009 年

3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钢研被列入董事会试点，“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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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制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辖的中央企业，是我国冶金行业大型综合性

研究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机构，是国家首批 103 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单位之一，

是我国金属新材料研发基地、冶金行业重大关键与共性技术的创新基地。中国钢

研（含下属单位）主要从事新材料、冶金工艺及自动化工程、金属材料检测业务

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承担了大量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为国家重大工

程需求以及石化、电力、冶金、船舶、航空航天、机械等行业的用户提供了技术

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和相关产品。最近三年中国钢研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四）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国钢研最近一年经审计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2023 年度 

资产总额 2,938,812.14 营业收入 1,552,970.88 

负债总额 1,261,495.89 营业利润 104,951.11 

所有者权益 1,677,316.25 净利润 98,987.31 

中国钢研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中央企业，具有良好

的履约能力。中国钢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钢研于 2024年 6 月 28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认购标的、认购方式、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数量、认购

价款的支付、认购股份的交割、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限售期、协议的生效条件、

违约责任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与钢研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等相关公

告。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深交所的审核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注册，

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钢研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对

公司治理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中国钢研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要求，及时履行股东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8 日 


